
泽州县应急管理局

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反三违”专项整治

的通知

各镇应急管理中心，各相关企业：

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减少

和杜绝“三违”行为发生，按照《泽州县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及 2025 年全

县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安排，县应急局决定在全县化工

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反三违”专项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反三违”专项整治，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隐患举报机制，严格

落实特殊作业“六个三”制度，强化科技运用，实现常态化有效

管理，逐步形成“从我做起、全员监督、杜绝三违”的良好安全

文化氛围，确保全县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整治范围与整治内容

（一）整治范围

全县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包含储存企业、加油站）、

一般化工企业和在建项目。（以下简称危险化学品企业）



（二）重点整治内容

1、特殊作业环节管理情况。重点整治特殊作业环节存在的

各类“三违”行为，推动企业按照市应急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

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管理的有关要求，严格落实“六个三”

制度，真正做到提前防范，将特殊作业“三违”行为消灭在萌芽

状态，坚决杜绝各类“三违”行为。具体包括：

（1）未按规定办理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许可证

进行动火、受限空间、盲板抽堵、高处、吊装、临时用电、动土、

断路等特殊作业。

（2）特殊作业前未开展风险识别。

（3）同一作业涉及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盲板抽堵、高处

作业、吊装、临时用电、动土、断路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时，未

按规定同时办理相应的作业审批手续。

（4）降级办理或签批动火安全作业证，重点时段未升级管

理。

（5）动火作业未做到“一点（处）一证一人”，未经许可，

擅自变更作业范围。

（6）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未进行完工验收签字。

（7）动火、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安全作业证上填写的

作业人员与现场实际作业人员不一致。

（8）氧气、乙炔气瓶无防震圈、瓶帽等安全附件，乙炔气

瓶未安装回火器。氧气、乙炔气管道老化、皲裂。

（9）釜内检修时，没有切断电源并拴挂“有人检修、禁止

合闸”的警示牌。



（10）高处作业未系安全带，安全带未做到“高挂低用”。

（11）火灾爆炸危险场所未使用相应防爆等级的电源及电气

元件。

（12）吊装现场未设置安全警戒标志或拉设警戒绳，没有专

人监护。

（13）施工、检修工机具存在缺陷或隐患，未粘贴检查合格

证。

2、“三违作业”（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方

面。

“违章指挥”主要包括：

（1）指挥员工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情况下冒险作业。

（2）未履行变更程序，指挥员工擅自变更工艺和操作程序。

（3）指挥员工违反操作、检修规程进行操作。

（4）无安全操作规程和措施、或者规程和措施未落实而安

排人员作业。

（5）在未办理特殊作业许可证的情况下，指挥员工开始作

业。

（6）未到现场确认或未落实安全措施就批准作业许可证。

（7）强令使用超期未检的安全附件。

（8）指挥员工违规进行运行设备、带压管线的维修保养。

（9）指派未经培训或考核不合格的员工上岗作业或无证操

作。

（10）指派无特种操作证的员工到特种作业岗位。

（11）安排无资质人员进行动火、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监护，



或作业前环境监测不合格、不具备条件，盲目指挥人员作业。

（12）职业禁忌症者未及时调换工种。

（13）未对新员工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就安排其工作。

（14）发现员工违规作业时不及时制止、纠正。

（15）制定检修计划时，未组织制定检修方案和安全措施。

（16）布置工作时，未进行安全措施交底。

（17）未组织开车前安全检查就安排开车。

（18）指挥带病装置、设备的运行运转。

（19）不按规定审查、批准作业方案和安全措施。

（20）对已发现的事故隐患不及时采取措施，侥幸心理、放

任自流。

（21）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不履行“三同时”审批手续；

不按有关规定要求设计施工和监理，乱改乱建；不经竣工验收擅

自决定投入使用。

（22）其他违章指挥的现象。

“违章作业”主要包括：

（1）未经许可进行非常规作业。

（2）未进行动火安全分析或分析结果不合格进行作业。

（3）进入受限空间作业前，未分析可燃气体浓度、氧含量、

有毒气体浓度，或未按照先通风后检测顺序进行受限空间作业，

或分析结果不合格仍进行作业。

（4）作业监护人离开监护现场、做与监护无关的工作或参

与作业。

（5）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危害告知即开始作业。



（6）作业过程未按要求佩戴、使用个体防护用品。

（7）使用没有合格标签的移动梯子、电动工具，或未按照

要求执行一人作业、一人扶梯进行作业。

（8）使用没有验收合格牌的脚手架。

（9）拆卸可能含有物料的管线设备时没有使用防护面屏。

（10）在吊物、吊件下行走或逗留。

（11）无特种作业操作证从事特种作业。

（12）作业证上选择的措施在现场没有落实。

（13）擅自拆除安全设施或造成安全设施失效。

（14）未经许可擅自修改 DCS 系统、安全仪表系统中相关工

艺指标、报警和联锁参数。

（15）未按本岗位操作规程作业。

（16）违反上锁、挂签、测试程序，未对危险能量进行隔离。

（17）未经许可，擅自变更作业范围。

（18）未经确认关闭或消除报警功能。

（19）携带非防爆手机进入易燃易爆区域。

（20）危险作业未设置警戒区域或未经许可进入警戒区域。

（21）未按规定对应急物资进行检查或测试。

（22）现场盲板未编号和挂牌。

（23）取样完毕未及时关闭取样阀。

（24）危险化学品装卸时操作人员离开现场。

（25）不按规进行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

（26）在易燃易爆区域用汽油、易挥发溶剂擦洗设备、工具

及地面等。



（27）在易燃易爆区域使用非防爆通讯、照明器材、非防爆

工具等。

（28）擅自停用可燃、有毒、火灾声光报警系统。

（29）未经授权取消或绕过安全联锁。

（30）转动设备未停机、带电设备未停电进行检维修。

（31）常压贮槽带压使用；带压开启反应釜、容器盖子。

（32）擅自关闭或调整视频监控设施或关闭各类报警声音。

（33）车辆进入生产区域未安装阻火器或车辆进入生产区域

超速行驶。

（34）在有毒、粉尘等生产作业场所进餐、饮水。

（35）随意挪用现场安全设施或损坏现场安全标志。

（36）用手替代工具操作。

（37）其他违章作业的现象。

“违反劳动纪律”主要包括：

（1）上班迟到、早退，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

（2）串岗、脱岗、睡岗，在岗期间从事与岗位工作无关的

事。

（3）未经批准私自顶岗、换岗。

（4）外来人员代替本岗位人员操作。

（5）酒后上岗、班中饮酒。

（6）携带手机、烟火等进入控制室等明令禁止区域，在禁

烟区域吸烟。

（7）各级负责人长期脱岗不履职或不按规定带班、值班。

（8）未经授权，代替他人签字或操作，填写虚假工作记录。



（9）未按规定要求填写操作记录和交接班记录，交接班人

员未签名。

（10）对出现的工艺报警未及时处置和记录。

（11）未按要求参加安全培训、班组安全活动。

（12）未按规定要求组织或参加安全检查。

（13）未按照规定时间、路线巡回检查，未及时报告和处理

发现的隐患和问题。

（14）未按规定着装和佩戴安全帽进入生产、施工现场。

（15）未按照划定线路在生产区行走。

（16）工作区域内打架斗殴、寻衅滋事。

（17）其他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

三、工作方法与时间安排

此次专项整治分四个阶段进行，从 3 月 28 日开始至 11 月 30

日结束。

（一）动员部署阶段（即日起至 4 月 15 日）

各镇应急管理中心、化工园区管理机构、各企业要根据实际，

全面动员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要求

和具体措施，广泛宣传发动，营造良好氛围。

（二）企业自查自改阶段（4 月 16 日至 11 月 20 日）

各企业对照“反三违”专项整治重点内容，动员职工全面查

找本企业存在的“三违”现象和行为，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对“三

违”现象和行为进行分类、汇总，从员工的安全意识、操作技能

和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及责任落实等方面，认真分析“三违”问题

的深层次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整治措施，进一步健全完善“反



三违”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明确安全管理部门对“三违”行为

的查处职责，切实有效解决“三违”问题。

（三）督导检查及整治提升阶段（4 月 16 日至 11 月 20 日）

整治期间，各镇应急管理中心及园区管理机构要督促指导企

业认真开展“反三违”专项整治，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特殊作

业整治等行动，采取“四不两直”、暗访抽查与随机检查等多种

方式，深入企业作业现场开展督查检查。县局将结合年度执法计

划和工作安排，对企业进行抽查检查。专项整治期间，要坚持区

别对待原则，对企业自查发现问题隐患且自行整改的，原则上不

予处罚，对执法检查过程中新发现的问题隐患责令限期整改。在

督查检查中发现企业自查自改不认真、问题隐患整改不彻底、专

项整治期间仍然存在“三违”行为和危险作业不规范现象的，要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巩固深化阶段（11 月 21 日至 11 月 30 日）

各企业要通过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结合企业实际，细化“三

违”行为的具体情形，将本企业一般“三违”、习惯性“三违”、

严重“三违”等进行汇总编制成册，形成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反

三违”文化宣传手册下发每一名员工。要认真总结专项整治工作

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建

立健全“反三违”长效机制，实现“反三违”常态化、制度化、

规范化。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全面开展专项整治。各镇应急管理中心和

园区管理机构要高度重视，紧密结合当前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细



化工作措施，落实责任分工，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确保整治工

作取得实效。各相关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突出重

点、标本兼治、注重长效，对“反三违”进行彻底整治。

（二）压实责任，强化整治成效。各镇应急管理中心和园区

管理机构要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严格按照整治内容，加强“反三

违”安全管理，以此次专项整治为契机，系统梳理分析本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三违”行为，力争通过本次专项整治，

从根本上规范企业安全管理，堵住“三违”产生的漏洞和短板，

从源头上防范和消除“三违”行为。各企业要深化内部奖励，进

一步健全完善隐患举报奖励机制，加大奖惩力度，细化奖惩措施，

将“三违”行为纳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内容。要强化科技

运用，通过现场随机抽查、视频回放、违章视频 AI 识别等手段

实现常态化有效管理，对无违章班组进行奖励，对严重“三违”

人员进行脱产培训，对屡犯人员从严处罚，形成“从我做起、全

员监督、杜绝三违”的良好安全文化氛围。

（三）狠抓落实，加强督促指导和检查。县应急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三中队、县应急局危化中心及各镇应急管理中心和园

区管理机构要加强对企业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的督促指导和

检查，将“三违”行为作为“打非治违”的重点，严打严查。要

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依规严格

实施行政处罚，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请各镇应急管理中心和园区管理机构每月 30 日前报送“反三

违”工作进展情况，11 月 28 日报送“反三违”专项整治工作总

结。

联 系 人：张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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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州县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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